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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工作简况 

1．任务由来及说明 

国家林业局科技司。2018 年由国家林业局科技司下达《越橘提取物》行业

标准计划，立项编号 2018-LY-112，执行期 2018 年 01 月至 2019 年 12 月。 

2．承担单位 

负责起草单位：大兴安岭林格贝寒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起草单位：大兴安岭地区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西南交通大学。 

3．主要工作过程 

任务下达后，大兴安岭林格贝寒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标准的制订程

序，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召开研讨会，并广泛查阅了国内外相关标准

技术资料，调查了解国内原花青素的生产现状，采集相关数据，进行统计、汇总、

分析和整理；同时在生产企业采集样品并进行部分指标检验分析方法的验证试

验。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提出了修订方案，通过反复修改，不断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和编制

说明。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分三次分别向全国林化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生产

企业、及国内相关行业专家广泛征求意见。标准起草工作组依据每次所征求到的

意见和建议，对该标准草案文本进行研讨和不断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并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参加了由全国林化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林业行业

标准专家审查会会议，并按照会议专家组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形成标准

报批稿。 

本项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向全国林化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47 个委员

以及国内 14 家与越橘原花青素相关的主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生产厂家征求

意见。共收到回函 15 件，有反馈意见 15 件，其中提出不同意见 49 条。经过认

真分析研究，对反馈的不同意见进行处理，采纳了 42 条意见和建议，并在标准

文本相关章条中作了相应修改，有 7 条意见未采纳。并按照全国林化产品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组织的林业行业标准专家审查会会议专家组意见，进行了修改。 

主要不同意见及采纳并对标准相应的修改有： 

1．关于标准名称 

根据标准审定会议专家组一致意见，因为标准中所指越橘提取物既为越橘原



花青素产品，技术指标主要为原花青素含量，建议将原标准名称“越橘提取物”

修改为“越橘原花青素”，所以修改了标准名称为“越橘原花青素”。 

2．关于范围 

按照全国林化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林业行业标准专家审查会会议

专家组意见，“不指定提取、纯化方法”，采纳该意见，修改为“本标准适用于以

越橘果实为原料制得的原花青素产品”。 

3．关于规范性引用文文件 

专家组提出“林业行业标准中不能涉及食品安全类内容，建议删除食品安全

性能指标及相应检验方法”。采纳该意见，因此删除了安全性能指标中的重金属

及微生物指标及检测方法。 

4．关于章节 

专家组意见“增加术语和定义章节，增加取样章节”。采纳该意见，增加两

章节。 

5．关于技术指标 

(1)有意见提出“建议将同类指标合并”。采纳该意见，将理化指标两表合并。 

(2)有意见提出“功效成分只有一种原花青素，直接采用原花青素含量指标更

明确”、“功效指标的说法是否合适？是不是主要成分含量要求？是否要根据含量

的高低来进行分级，那样有利于在生产中分级收集、分级销售，实现更好的经济

效益”，审查专家组意见“按含量进行分级”。采纳相关意见，并修改为“原花青素

含量指标”，并按含量进行分级。 

6．关于附录 

(1)有意见提出“补充所用标准品及其要求”、“使用的标准品是什么？来源何

处、纯度多少？建议明确表达，说清楚”，采纳该意见，明确落叶松原花青素标

准对照品名称、CAS 号、纯度。 

(2)有意见提出“单点外标法误差大，建议改为标准曲线法”、“采用外标法，

数据会准确些”，采纳该意见，综合各专家意见，及企业实际生产检验实践，采

用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标准曲线法，保证数据准确性。 

(3)专家组意见“附录 A 保留第一种检验方法，名称修改为《原花青素测定方

法》”。采纳修改，附录 A 保留第一种检验方法，名称修改为《原花青素测定方

法》。 



7．关于编制说明 

关于编制说明，审查专家组“关于补充完善编制说明”的意见，及有专家提出

意见（详见征求意见汇总表），全部采纳并补充完善编制说明及修改相关内容。 

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姚德坤，高级工程师，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的申报立项，工作方案的制定，

技术调研，标准征求意见，标准草案及其编制说明的起草等工作。 

刘德文，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项目主要完成人，技术调研，标准征求意见，

标准草案及其编制说明的起草等工作。 

姚航，博士研究生，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负责本标准中技术指标的分析测

定工作，标准资料的收集，数据分析和整理，标准草案的起草等工作。 

齐会娟，中级工程师，项目主要完成人，检测方法验证，技术参数的验证工

作，标准草案的起草修改等工作。 

湛鑫琳，中级工程师，项目主要完成人，检测方法验证，技术参数的验证工

作，标准草案的起草修改等工作。 

仲伟利，工程师，落叶松原花青素提取物实验室检测分析，标准草案的起草

修改等工作。 

张新，工程师，落叶松原花青素提取物实验室检测分析，标准草案的起草修

改等工作。 

苑兰兰，工程师，落叶松原花青素提取物实验室检测分析，标准草案的起草

修改等工作。 

江琅，博士研究生，主要负责本标准中技术指标的分析测定工作，标准资料

的收集，数据分析和整理，标准草案的起草等工作。 

张春英，高级工程师，落叶松原花青素提取物实验室检测分析，标准草案的

起草修改等工作。 

陈贺佳，中级工程师，加工企业的生产调研等工作，获取基层生产数据。 

黄运生，工程师，质检部主任，加工企业落叶松原料进厂检测、成品检测，

实验分析数据统计，标准草案的起草修改等工作。 

李玉伟，中级工程师，标准资料及样品的收集，技术参数的验证工作。 

万 莉，技术员，加工企业落叶松原花青素提取物分析数据统计，标准草案

的起草修改等工作。 



吴海龙，技术员，加工企业落叶松原花青素提取、精制工艺数据统计，标准

草案的起草修改等工作。 

姚琪，检验员，加工企业落叶松原料进厂检测、成品检测，实验分析数据统

计，实验数据的分析与修订等工作。 

二．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越橘原花青素（Bilberry Proantho Cyanidins）生产加工的主要原料为越橘属

（Vaccinium）果实。从越橘果实中提纯原花青素的生产加工起步时间较晚，但

其原花青素拥有的缓解眼部疲劳，美白、抗疲劳、清除人体自由机的效果是显著

的，越橘原花青素出口远销东南亚、日本、美国等。目前国家尚未制定越橘原花

青素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这不利于政府的管理、企业的发展，全行业的规范。

国内专业的提取厂家急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来指导生产、加工、销售，以保证质

量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为了规范企业的生产，提高越橘原花青素的整体质量水

平，同时也为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提供一个科学依据，制定本标准。 

（一） 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从全局利益出发，

认真贯彻国家经济技术政策，充分满足使用要求，并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 

1．按照产品市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相适应原则，设置技术指标项目、确定

规格要求和试验方法，既体现标准的先进性，也具有适用性，符合我国国情、满

足用户需要，使产品供需双方和社会均受益。 

2．选择确定产品分析试验方法时，采用国内外先进标准方法或我国现行相

关标准中规定的通用方法。 

3．标准文本的编写，按照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有关条款；对于某些技术领域，遵守涉及

相关内容的现行基础通用标准的有关条款。 

（二） 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越橘属（Vaccinium）果实原花青素的技术要求、取样、检验

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越橘属果实为原料制得的原花青素产品。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3．术语和定义 

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技术要求 

根据审定会议要求林业行业标准中不能涉及食品安全类内容，审查会议专家

组建议“删除食品安全性能指标及相应检验方法”，因此删除了安全性能指标中的

重金属及微生物指标及检测方法，保留了技术指标中感官指标和理化指标。根据

审定会议专家组意见，因为标准中所指越橘提取物既为越橘原花青素产品，技术

指标主要为原花青素含量，所以将原标准名称“越橘提取物”修改为“越橘原花青

素”，并对越橘原花青素根据其含量进行了分级，同时按专家建议增加了粒度指

标。 
感官指标应符合表1规定。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规定。 
 

表 1  感官指标 

项        目 指           标 

色        泽 粉红色至紫红色 

气        味 气微，味微而苦涩，具越橘特有气味 

形        状 固体粉末状 

 

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标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原花青素/（%）             ≥ 35.0 30.0 25.0 

水分/（%）                 ≤ 5.0 

灰分/（%）                 ≤ 5.0 



项    目 指标 

粒度/（80目筛通过率 % ）   ≥ 98．0 

5．取样 

增加了取样章节。 

6．试验方法 

感官检验：取少许样品，置于白磁盘中，在自然光下采用目测、鼻嗅方法，

并蘸一点在舌头品尝。 

水分、灰分检验方法参照有关规定，粒度检验方法进行详细描述。理化指标

含量结合国内外相关产品检验方法，进行试验验证。 

7．检验规则 

规定了组批规则，进行了明确描述：同等级，同一投料生产的产品，以同一

生产日期为一批次。 

检验项目：包括感官指标：色泽、气味、形状；技术指标：原花青素含量、

水分、灰分、粒度。 

检验分类：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型式检验包括全部检验项目。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进行一次； 

b)当原、辅料及生产工艺有较大变动时； 

c)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d)国家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要求时。 
 

 
 
 



三．主要试验结果与讨论 

1．产品质量检验 

根据大兴安岭林格贝寒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各企业实际产品检测数

据进行分析。试验结果见表 3。 

表 3  越橘原花青素产品检测数据 

项

目 

感官指标 理化指标 

色泽 滋气味 组织状态 原花青素含

量（%） 水分（%） 灰分（%） 
粒度 

（80 目筛

通过率%） 

1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8.2 3.3 3.9 98．0 

2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1.6 4.0 3.0 98．0 

3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7.9 4.1 2.2 98．0 

4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0.8 3.2 2.1 98．0 

5 紫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1.4 3.9 4.9 98．0 

6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1.7 4.4 2.2 98．0 

7 紫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7.7 3.6 3.6 98．0 

8 紫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6.8 3.6 2.4 98．0 

9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6.3 3.1 3.5 98．0 

10 
紫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5.8 3.9 2.1 98．0 

11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5.3 4.1 2.8 98．0 

12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6.4 3.6 4.8 98．0 

13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8.4 3.7 3.8 98．0 

14 紫红 气微，味微而苦 精细粉末 28.8 4.0 4.6 98．0 



色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状，无结块 

15 
紫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7.6 4.3 1.6 98．0 

16 
紫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0.7 4.2 4.3 98．0 

17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1.3 4.0 2.3 98．0 

18 
紫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1.8 3.2 2.2 98．0 

19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7.9 3.8 2.4 98．0 

20 紫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7.8 4.3 2.3 98．0 

21 紫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7.7 4.4 2.3 98．0 

22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0.9 4.2 2.7 98．0 

23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1.6 4 2.5 98．0 

24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1.5 3.9 4.7 98．0 

25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6.2 4.6 3.3 98．0 

26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7.4 3.7 3.4 98．0 

27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9.2 3.3 4.6 98．0 

28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6.1 3.5 4.2 98．0 

29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4.8 3.8 4.3 98．0 

30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6.6 3.3 4.6 98．0 

31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1.2 4.7 4.4 98．0 

32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7.6 4.5 3.9 98．0 



33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9.2 3.9 3.6 98．0 

34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1.2 4.7 3.9 98．0 

35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7.3 3.8 4.7 98．0 

36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9.5 3.7 3.5 98．0 

37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4.7 4.6 4.9 98．0 

38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1.9 3.1 2.8 98．0 

39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9.4 3.8 4.7 98．0 

40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1.8 3.6 4.3 98．0 

41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2.3 3.4 4.0 98．0 

42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3.1 3.4 3.7 98．0 

43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1.9 3.3 3.8 98．0 

44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8.0 3.6 4.5 98．0 

45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1.8 3.7 3.6 98．0 

46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5.2 3.4 2.7 98．0 

47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5.6 3.8 3.8 98．0 

48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4.3 3.9 4.4 98．0 

49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7.8 3.1 2.9 98．0 

50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0.4 3.7 4.3 98．0 

51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7.7 3.5 4.6 98．0 



52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29.5 3.6 4.2 98．0 

53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1.2 3.7 4.7 98．0 

54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3.6 3.8 4.5 98．0 

55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4.9 3.3 4.2 98．0 

56 粉红

色 

气微，味微而苦

涩，具越橘特有

气味 

精细粉末

状，无结块 30.5 3.6 4.1 98．0 

 

2．检测结果统计分析 

对收集汇总的生产企业提供的越橘原花青素产品检测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结果见表 4。 

表 4  越橘花青素产品检测数据的统计分析 

越橘原

花青素

产品 

共统计

总组数

（个） 

优等品 

（个） 

占统计

数据的

比例

（%） 

一等品

（个） 

占统计

数据的

比例

（%） 

合格品

（个） 

占统计

数据的

比例

（%） 

不合格

品（个） 

占统计

数据的

比例

（%） 

原花青

素 
56 14 25.0 23 41．1 16 28．6 3 5.3 

根据对 56 组实际产品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越橘原花青素含

量≥35%的样品有 14 个，占比 25%；含量在 30%—35%之间的样品 23 个，占比

41.1%，含量在 25%—30%之间的样品 16 个，占比 28.6%;含量在≤25%的样品 3

个，占比 5.3%。依据分析测定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确定越橘原花青素产品三

个等级，分别为优等品，含量≥35%；一等品≥30%，合格品≥25%。 

3．检验方法验证 

为验证原花青素检测方法实验数据准确性，大兴安岭林格贝寒带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将企业检测的平行样品送至黑龙江省华测检测中心进行了越橘

原花青素检测指标比对验证。对原花青素含量（%）的紫外分光光度计，盐酸正

-丁醇法进行了相对偏差分析，见表 5。 



          表 5   原花青素检验方法验证结果 

项目(方法) 
A B 平均

值 
相对标准偏

差% A1 A2 B1 B2 
原花青素含量%（紫外分光

光度计,盐酸正-丁醇法） 
35．2 34.8 34．7 34.9 34．9 0.62 

水分%（干燥法）≤5.0 ≤5.0 ≤5.0   
灰分%（灼烧法）≤5.0 ≤5.0 ≤5.0   

粒度（80 目筛通过率%）≥ 98．0 98．0   

对比验证结果显示越橘原花青素检验分析方法两实验室验证比对各测量数

据相对标准偏差 0.62%。 



四．标准水平分析 

本项标准草案是经过大量实验研究和验证试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

制完成，确定的技术指标及相应分析测定方法科学合理，符合我国当前越橘原花

青素市场质量和生产的实际需求，新修订的标准文本结构和编写格式，按照国家

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规定进行，符合 GB/T 1.1 -2020 的编写要求。因此，该标

准技术水平能与国内领先水平保持一致。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项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矛盾、冲突关系。 

六．主要不同意见的处理 

本项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后，除了采纳的 42 条意

见和建议，并作了相应修改外，有 7 条意见未采纳。 

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详见“附表 意见汇总处理表”。 

主要不同意见有： 

1．有意见提出“建议在感官指标之前，加一个鉴别项。因为含有原花青素的

植物资源很多，如何体现本样品是由越橘提取而来。可以是 HPLC 特征图谱，也

可以是薄层扫描指纹图谱”。根据生产检验实践，产品检验过程中采用 HPLC 法

在检测不同原料原花青素有相同的特征图谱现象出现，采用薄层扫描指纹图谱法

对仪器操作及检测人员技术要求较高，生产企业难以具备仪器、检测人员条件，

因此没有增加鉴别项。 

2．有意见提出“花青素成分较多，建议以一种或多种含量最高的为对照品，

此处原花青素的检验方法中以原花青素为对照品不够全面”。不同种越橘及不同

提取精制方法原花青素中单一成分有可能不同，本标准只规定越橘属果实中总原

花青素含量，因此未采纳该意见。 

3．有意见提出“越橘种类众多，东北以都斯越橘为主，所含成分也不一样，

用花青素作为单一控制指标是否妥当？”。本标准所针对的只是越橘原花青素产



品，指的是越橘属植物，包括红豆越橘、笃斯越桔果实中的原花青素提取物，所

以原花青素含量是其唯一重要技术指标。因此未采纳该意见。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国家林业局下达的推荐性林业行业标准。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项新编制的林业行业标准经过批准颁布后，由相关机构举办本项标准实施

的技术培训班，并开展必要的标准宣传工作，以促进本标准的贯彻落实，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编制的林业行业标准，没有现行《越橘原花青素》行业标准。 

十． 其他说明事项 

限于编制组工作人员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在本项标准草案编制过程中难免有

疏漏和差错，恳请给予纠正和完善，以圆满完成本项标准草案的编制任务。 

 

《越橘原花青素》标准编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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